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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0 年夏季 
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通知 

泉教安函„2020‟20 号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学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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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全面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家长安全提醒，增

强学生安全意识和家长监护意识。 

二、强化安全教育，全力筑牢思想防线 

（一）落实课堂安全教育。要发挥学校课堂教育主渠道、主

阵地作用，严格落实中小学每学年开设不少于 12 课时安全教育

课程，全面开展防溺水、交通、消防、防盗防骗等安全教育。要

在每周末及法定节假日等前一天利用课堂组织开展一次安全教

育，提升学生放假离校期间的安全防范意识。要主动邀请法治副

校长、公安、检察院等政法干部到校开展安全宣讲活动，用好学

校安全教育平台各项资源，全面提升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专业

性。 

（二）开展防溺水教育。夏季是中小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，

各地各校要把防溺水安全教育作为学生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广

泛宣传防溺水知识和溺水危害，教育学生牢记“六不一会”；要

采取多种形式，反复提醒学生在放学后、周末和节假日不要私自

下水游泳，更不要到无人看护水域玩耍；要组织开展防溺水警示

教育，以全国各地学生溺水事故的惨痛案例警示学生私自下水的

极端危险性，引导广大学生珍惜生命，远离危险水域；教育学生

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应对，以最快速度寻求大人帮助，不要贸然

盲目施救，造成更大悲剧。 

（三）加强交通安全教育。今年来我市学生交通安全事故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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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发生，如 6 月 15 日，安溪县发生一起因学生违规驾驶摩托车

载人造成两名学生死亡的交通事故，教训十分深刻。各地各校要

深以为戒，举一反三，切实加强学生交通安全教育。教育引导学

生注意交通出行安全，不满 12 周岁学生不得骑自行车、不满 16

周岁学生不得骑电动自行车，不得骑车载人，严禁学生骑超标电

动车、“死飞”自行车、自平衡电动车以及摩托车。不乘坐超员、

超速、无牌无证摩托车、超标电动车等有安全隐患的车辆，不要

乘坐无证、无照人员驾驶的车辆、船舶等交通工具，乘坐摩托车、

电动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，提升学生出行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自

护能力。 

（四）做好防灾减灾教育。2020 年自然灾害风险加剧，近

期，我市连续降雨，个别地区雨量较大，期末暑假期间正是暴雨、

台风等多发时节，各学校要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防洪防汛、防

泥石流、防雷电等防范常识。要密切关注灾害预警信息特别是暴

雨预警信息，及时用微信群、钉钉、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等途径提

醒广大师生，注意安全，尽量避免外出。 

（五）加强食品卫生安全教育。夏季是食物中毒与传染病的

高发期，要教育学生注意夏季食品卫生安全，不暴饮暴食，不吃

腐烂变质食物和来历不明的食物；保持良好的起居饮食习惯，不

沉溺于网络、游戏等。 

（六）加强消防安全教育。要教育学生增强自身的防火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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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用电意识，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，注意用电安全。要加强

学生消防应急疏散教育，在人员密集场所要熟悉消防安全通道，

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

（七）开展线上安全教育。各地各有关学校要通过泉州市学

校安全教育平台及时组织师生、家长参加“平安暑假”专题教育

活动，学习假期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和知识，增强安全防范综合

素质，确保活动覆盖每一名学生和每一位家长。要坚持每周通过

安全教育平台发放一条安全提醒信息，确保学生及家长警钟长

鸣，时时处处注意安全。 

（八）加强疫情防护安全教育。要教育引导学生疫情尚未结

束，端午假期，如非必要，勿前往北京市，特别是北京市的中、

高风险地区（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查询）。节假日期间要

坚持做好个人防护，不聚集、不扎堆，减少感染风险。要时刻保

持个人防护意识，科学佩戴口罩，勤洗手、常通风、保持一米以

上社交距离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。全市已

统一使用“八闽健康码”，指导学生家长提前下载闽政䖰Ѐ前下载闽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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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各校要充分运用家长委员会、家长学校等，通过家访、

家长会、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发放告知书、学校安全教育平台、

钉钉等方式，及时向家长进行安全提醒特别是防溺水风险提示，

督促家长增强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准确掌握孩子行踪，切实做

好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管，严防离校期间溺水等各类意外事

件的发生。 

四、强化应急处置，严格事故信息报送 

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值班值守工作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

协调联动机制，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巡查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，

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，严守值班纪律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严禁擅

离职守。要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，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应急处

置工作，突发事件信息要及时、准确上报，坚决杜绝迟报、漏报、

瞒报现象。 

即日起，凡是发生因溺水、学生违规驾驶摩托车（电动车）

而导致学生意外死亡事件的， 一律实行倒查，各地各校应于事

发 3 日内报送倒查报告。对于责任不落实、安全教育不到位的，

以及存在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等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

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20 年 6 月 23 日 


